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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7年批准新增典当行工作安排的通知(商办建函〔2007

〕35号)（相关资料: 地方法规5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根据《典当

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令2005年第8号）和国家规范行

政许可的相关规定，以及典当行业发展需求，现就2007年批

准新增典当行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2007年

新增典当行工作，继续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

地制宜，稳步推进”、“明确职责，从严把关”、“规范操

作，公开透明”四项原则进行。 二、调控总量 各地按照以下

调控原则把握申报总量：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超过24000元的省，掌握在30户以内；人均GDP在20000元以上

或2005年典当总额（以各地2005年年审报告附表为准）超过10

亿元的省、自治区以及人均GDP在40000元以上的直辖市，掌

握在20户以内；人均GDP超过11000元或GDP超过5000亿元的

省、自治区，掌握在15户以内；人均GDP超过10000元或GDP

超过1900亿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GDP超过2400亿元

的计划单列市，掌握在10户以内；其他省、自治区、计划单

列市及新疆兵团掌握在4户以内。GDP、人均GDP均为国家统

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6》公布的数量（计划单列市和新疆

兵团为当地统计局公布的数量）。 典当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

的，应按照有关规定择优推荐，但同一典当行一年内在同一

城市申报分支机构的个数应掌握在2个以内。 新增典当行工



作继续与年审工作紧密结合。各地要严格按照《商务部办公

厅关于加强典当业监督核查和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商办

建函〔2007〕34号）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年审报告和2007

年1季度典当经营情况。2006年度典当行年审中撤销企业的数

量，可以作为当地2007年新增指标。未按规定时间完成年审

报告及季报的省份暂缓开展新增典当行审批工作。 三、申报

条件及材料要求 根据《典当管理办法》规定，拟申请新增典

当行的法人股东应当具备以货币出资形式履行出资承诺的投

资能力和投资资格，其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

业的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涉及国有资本对外

投资的应当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部门的规定，且需出具

国有资产管理相关部门关于国有资本投资典当行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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